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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土地增值稅一律減徵百分之四十。但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都

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，經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並已規定地價，且在

該次都市計晝法修正公布後未曾移轉者，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七

十」，即係本於上述意旨。

土地被徵收者，其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，通常係以被徵收時之

公告土地現值，減去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準，其經過繼承之

土地，則以繼承開始時之公告土地現值作為前次移轉現值。又依上開法

條規定，被徵收土地之土地增值稅，一般減徵率為百分之四十，其在中

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後，未曾移轉者，因經過

時間較久，徵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與原規定地價相差較大，特給予減

徵百分之七十之優惠；其在前開日期以後，有繼承開始之事實者，屬於

因繼承而移轉，依法已免徵土地增值稅，而徵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與前

次移轉現值，在一般情形相差較小，其稅負已獲減輕，故應依一般減徵

率計算土地增值稅，不適用減徵百分之七十之規定。否則，反失其平。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四八一九號函，認

為繼承亦屬土地移轉方式之一種，與財產權主體變更即為權利移轉之

概念相符，其所稱：「在六十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經編

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並已規定地價；但在該法修正公布後曾發生繼承

移轉者，於被徵收時，不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

定」，即係基於前述旨趣，符合首揭法條之立法意旨，於租稅法律主義

及公平原則無違，並不牴觸憲法。

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（78.6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前之民法親屬編，其第九百八

十五條規定：「有配偶者，不得重婚」；第九百九十二條規定：「結婚

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，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在

前婚姻關係消滅後，不得請求撤銷」，乃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

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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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國家遭遇重大變故，在夫妻隔離，相

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，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，對於此

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，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三

條之規定予以撤銷，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，反足妨害社會

秩序，就此而言，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

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前之民法親屬編，其第九百八

十五條規定：「有配偶者，不得重婚」，旨在建立一夫一妻之善良婚姻

制度，其就違反該項規定之重婚，於第九百九十二條規定：「結婚違反

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，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在前婚

姻關係消滅後，不得請求撤銷」，以資限制。此項規定，並不設除斥期

間，乃在使撤銷權人隨時得行使其撤銷權，為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

之社會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修正公布前民法親屬編未如

修正公布後之第九百八十八條規定重婚為無效，則重婚未經撤銷者，

後婚姻仍屬有效，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，在夫妻隔離，相聚無期，甚或

音訊全無，生死莫卜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，有不得已之因素存

在，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，對於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

婚姻關係，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二條之規定予以撤銷，其結果將致

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，嚴重影響後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屬之家庭

生活及人倫關係，反足以妨害社會秩序，就此而言，自與憲法第二十二

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，有所牴觸。至此情形，聲請人得依本院

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，提起再審之訴，併予說明。

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（78.7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，對公務員




